
   

 

 

弘光科技大學創意競賽辦法 
20700-022 

中華民國 113年 11月 14日通識中心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

(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) 

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通識教育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為鼓

勵本校同學能運用所學、創意發想，關懷社會、創造價值，特舉辦定

期創意競賽，並制定弘光科技大學創意競賽(以下簡稱本競賽)辦法（以

下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2 條 1本辦法參與對象如下： 

一、「創意概論」、「創新思維與應用」課程授課學生為當然與賽成員。 

二、個人或組隊報名參加(含日、進修部)，人數不限，報名隊伍須經

課程授課教師同意推薦指導。 

2本中心得核定公告其他參賽課程。 

第 3 條 本辦法競賽時程，依公告日為準。 

第 4 條 1競賽標準： 

一、 創意度(30%)：作品/報告之原創性、特色、創新等。 

二、 表達度(20%)：作品/報告之邏輯、流暢、時間分配、儀態等。 

三、 完整度(30%)：作品/報告之意義內涵、豐富性等。 

四、 精緻度(20%)：作品/報告之精進、美感、可行性等。 

2競賽標準亦得依當年度主題訂定。 

第 5 條 評審流程： 

一、 主辦單位：弘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

二、 由課程召集人召集相關授課教師或校外委員組成評審委員會，負

責研議與審訂新學期之競賽方向及主題，規劃執行競賽經費之預

估與研擬、競賽實施與課程之配合檢討、創意競賽初選作品之審

核、推選創意競賽決選之校內外評審委員代表及其他與本創意競

賽相關之事項。 

三、 本競賽採初賽與決賽兩階段評審，由任課教師初選採書面方式進

行評審。 

四、 入圍決賽者得於決賽當日現場簡報並回覆委員提問。 

五、 決賽委員由創意競賽委員會推薦校內外評審委員三至五名(校外



   

 

 

委員至少一名)進行評審，並於校內網站公佈得獎名次。 

第 6 條 1獎勵方式： 

一、 本競賽將評選出優異與佳作若干名，必要時得從缺。 

二、 得獎者將公開頒獎，各類組獎勵如下： 

(一)決選獲得優異獎之作品，每組可獲得獎金及優異獎狀乙紙。如該

作品由二人以上完成者，每位平分獎金成員並各得獎狀乙紙。 

(二)決選獲得佳作之作品，每組可獲得獎金及佳作獎狀乙紙。如該作

品由二人以上完成者，每位成員平分獎金並各得獎狀乙紙。 

2前項第二款所稱之獎金由本中心視當年度預算訂定。 

第 7 條 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為尚未以任何形式公開發表之新作，且無抄襲

仿冒情事者(須簽具授權書)。主辦單位如發現參賽者有違反本參

賽辦法所列之規定者，得取消其參賽資格。若獲選為得獎作品，

則追回已頒發之獎項，並公告週知。如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，

參賽者得負完全法律責任，不得異議◦ 

二、 繳交文件及作品，必須於規定期限前送達主辦單位，逾時取消資

格。 

三、 繳交文件及作品不齊全或不符合規定者不予受理參賽。 

四、 基於宣傳等需要，各原創者應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對所有參賽作

品進行重製、攝影出版、展覽及其他圖版揭載，並應配合提供相

關圖片與資料，參賽作品概不退還，主辦單位得無償使用，參賽

人員並同意填立授權書。 

五、 參賽者應尊重評審委員會決定，對評審結果不得異議。 

六、 凡報名參加比賽者，視為已充分瞭解上述「注意事項」中各條款

所載主辦單位所擁有之權利及義務，且願意完全遵守本辦法所述

各項規定。 

第 8 條  本辦法經中心會議通過公告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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